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双一流”建设，整合学校的优势

创作资源，鼓励我校青年师生团队联合创作，培育孵化优秀

作品，确保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管理科学合理、公

平公正，根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教

〔2016〕277 号）和《中国传媒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

法（试行）》（中传科研字〔2017〕162 号）等相关管理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传媒大学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资助

管理遵循“专家评审、择优立项、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

原则，执行“尊重艺术、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

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 

第三条 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资助申报主体面向

符合条件的我校正式人员（含人才派遣），项目申请人原则

上年龄不超过 45周岁（具体要求详见当年申报通知）。 

第二章   资助范围 

第四条  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具体资助范围如下： 



1.资助文学、戏剧、摄影、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

画、游戏、广告等影视类、美术类、音乐类、设计类、文学

类艺术作品的孵化培育。 

2.支持学校举办国际性艺术创作评价、研究、展演活动，

支持学校师生参加高水平艺术创作会议，为我校师生创作提

供宣传平台，为我校优势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展示舞台。 

3.资助不同艺术样式融合创新和新兴艺术门类优秀作

品的创作生产。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填写《中国传媒大学校

级科研项目申请书》，本项目不设具体指南，申报人根据自

己的研究专长自行申报，可以《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指南》为

参考。 

第六条  科学研究处在各学部、学院、研究机构协助下，

自本项目资助申请截止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对申报项目的

审查。符合申报条件规定的，予以受理；不符合的不予受理。 

第七条 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评审实行专家评审

制度，科学研究处聘请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良好职业道德的

专家，组建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库对项目进

行会议评审或通讯评审。 



第八条 科学研究处对特别项目可采取直接委托、资格

资质审查、现场答辩论证进行评审。根据申报主体的竞争力、

项目方案的可行性等综合因素，择优确定项目承担人。 

第四章 拨款与支出 

 第十条 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与科学研究处签订《项

目目标管理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按协议约定拨付项

目经费。 

第十一条 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的研究周期为 1

年，每个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资助 1-20万元。 

第五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负责资助项目的具体实施，并根

据相关财经法规和《中国传媒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

法》，确保资助经费的使用效益，并承担相关责任。 

第十三条 资助经费按项目预算表中所填的经费预算和

支出范围执行，用于创作相关的开支，并完整保留相关票据。 

第十四条 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者，项目负责人须提交

书面申请，报管科学研究处审批。 

（一）变更项目负责人； 

（二）变更已批准的资助项目名称； 

（三）资助项目内容有重大变化； 

（四）项目预算调整； 

（五）资助项目延期完成； 



（六）终止资助项目； 

（七）其他需要审批的重大变更事项。 

第十五条 资助项目实行结项验收制度，科学研究处组

成结项验收专家组，依据本办法和《项目目标管理协议》对

资助项目成果进行检查、评定、验收，并出具专家组结项验

收报告。结项验收合格项目由科学研究处下达结项通知，不

合格项目由科学研究处通知修改后进行二次鉴定。 

第十六条 验收合格的资助项目成果，应在显著位置标

注“中国传媒大学中传艺术创作提升计划项目”字样。 

第六章 罚 则 

第十七条 项目负责人违反本办法及基本科研业务费其

他有关管理规定者，科学研究处联合党委教师工作部给予批

评、通报，并追究责任人相关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科

学研究处追回已拨经费，并取消项目负责人三年以上申报资

格，涉嫌违法违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二）项目内容有违公序良俗； 

（三）资助项目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四）有弄虚作假行为； 

（五）与立项的资助项目内容严重不符； 

（六）多次延期仍不能完成； 

（七）严重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 



（八）项目申报、评审、验收工作中有行贿行为； 

（九）其他违法和严重违规事项。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处负责解释。 


